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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，台州湾新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

求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支持合理住

房需求，抑制投资投机行为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持土地市场平稳。根据商品住房库存量和市场供求变

化情况，优化住宅用地供应规模、布局和节奏，实行差别化供地，

台州市区要加大土地做地力度。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，严格执

行商品住房预售价格备案制度，实行“限地价、竞自持(或配建)”

土地出让方式，严格控制溢价率和楼面地价。 

二、实行住房限售政策。本通知实施之日起在台州市区新购

买的住房(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)，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 3

年后方可转让。购买时间以交易合同网签时间为准。市或相关区

房产管理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在交易合同备案和不动产权证书

中标明房屋转让限制信息。 

本通知实施前购房人已签订购买协议、支付相关款项并能提

供有效转账凭证，但未网签交易合同的，可不受限售政策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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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。严格执行商品房预售许可政策，

分期申请预售的商品房项目，每期预售建筑面积不少于 3 万平方

米(尾期除外)；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项目一次性申请预售。

已取得预售许可的，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

房屋备案价格，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备案价格。新开盘项目商品住

房每期备案均价应基本保持一致。 

四、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监测。加强部门联合执法，对发布

虚假广告或房源信息、制造虚假信息恶意炒作、哄抬房价、捂盘

惜售、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等扰乱市场秩序

的行为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完善房地产市场监测评价

体系，建立由市建设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税务局、市

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台州调查队、人行台州市中心支行、台州银

保监分局等部门参加的房地产市场分析联席会议机制，强化部门

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进一步提高监测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 

五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县(市、区)、台州湾新区要认真

贯彻落实中央及 ⑹械母飨罘康夭政策措施，切实履行促进本区域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

严格按照调控目标抓好本区域市场稳定工作。 

本通知自 2020 年 11 月 4 日起施行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897


